臺北市九十四學年度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申請表

	學

生

基

本

資

料
	姓名
	
	性別
	□男

□女
	身分證字號
	
	出生日期
	      年   月   日

	
	就學情形
	□已入學（就讀學校校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

□未入學（學區學校校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
	年級
	      年   月   日

	
	家長或監護人
	
	住址
	
	聯絡電話
	(O)

(H)

	
	申請實驗教育

動機
	

	申

請

人

基

本

資

料


	姓名
	
	性別
	□男

□女
	身分證字號
	
	出生日期
	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
	住址
	
	聯絡電話
	(O)

(H)

	
	學歷
	
	經歷
	

	
	現職
	
	與學生關係
	
	簽章
	

	申

請

應

備

資

料


	一、計畫書應載明下列事項(須含相關資料及證明文件)。  

(1) 申請人(個人請附身分證，團體及機構請附政府立案證明;負責人之身分證及學經歷證明文件;財團法人之捐助章程或學術研究機構之組織章程;、董事會名冊)。

      (二)實驗計畫之名稱。

      (三)實驗教育之目的及其方式。

      (四)實驗教育之對象(學生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)。

      (五)實驗教育之期程(以學年計)。

      (六)實驗教育之內容(含課程與教學、學習領域、學程、教材教法、學生評量等)。
      (七)師資(專長證明、學經歷相關證明)。

      (八)教學資源(請詳細載明並檢附相關資料及證明文件)。

      (九)經費來源及籌措方式(財團法人財產目錄清冊)。

      (十)預期成效。

      (十一)主持人及參與研究人員之相關資料。

二、實驗對象及其法定代理人(或監護人)同意書：若為兩人以上共同申請者，應檢具雙方之同意書，並推

派一人為代表。

三、申請人之身分證及學經歷證明文件。
四、學生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。

五、計畫書完整後必須備妥二十五份，送交本府教育局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審議委員審核。

	以下資料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填寫

	計

畫

書

資

料
	項        目
	是否載明及檢附資料
	項       目
	是否載明及檢附資料

	
	一、申請人
	□是□否附件（ ）
	七、師資
	□是□否附件（ ）

	
	二、名稱
	□是□否附件（ ）
	八、教學資源及設備
	□是□否附件（ ）

	
	三、目的及方式
	□是□否附件（ ）
	九、經費來源
	□是□否附件（ ）

	
	四、施教對象及人數
	□是□否附件（ ）
	十、預期成效
	□是□否附件（ ）

	
	五、計畫時程
	□是□否附件（ ）
	十一、主持人員相關資料
	□是□否附件（ ）

	
	六、課程內容
	□是□否附件（ ）
	※  其他送件資料          □完整    □不完整

	備

註
	

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